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报年度新闻奖评选规定

为推动有色企业报的改革发展，促进企业新闻队伍建设，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更好地贯彻“三贴近”原则，进一步提高新闻作品质量和办报水平，促进新闻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为统一规范企业报好新闻评选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1． 参评范围
凡有色金属工业行业内的各家报纸，无论有无全国统一刊号，均可参加。年度新闻奖于一个年度结束之后举评，遇有特殊情况，亦可推迟一年举评。
2． 评选标准：

1． 体现时代风貌和市场规律的作品。

2． 反映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有色金属行业的重大变革的作品。

3． 在坚持正面宣传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触及社会热点、难点、焦点的作品。

4． 探究企业新领域、新知识、新问题的作品。

5． 有影响的独家新闻，在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

6． 参评作品要求实事求是真实准确，文字生动，立意新颖，题材重大或以小见大。                
3． 评选要求

1． 推荐作品，为正刊报纸新闻（不含节目和庆贺式专版），选期为每年的1月1日起至当年12月31日止。周刊报（含以上）推荐4篇（版面不含指标，以下同），旬刊推荐3篇，半月刊推荐2篇，月刊推荐1篇。

2． 评选种类，分消息、通讯（含特写、调查报告、系列报道中的一篇代表作）、言论（含社论、述评、短评、评论员文章、编者按、编后语）、版面。凡属副刊作品、摄影图片、标题等，均不参加。
3． 字数限制：消息1000字以内，通讯3000字以内，言论2000字以内。对超长作品应从严掌握，评审时可作降格处理。版面，首先是容量大，载文不少于6篇；品种全，有消息、言论、照片等；编排整齐、协调，有新意，有特色，有美感。
4． 每件推荐作品（不含版面），要附上推荐表，填写内容包括：推荐单位，刊登的报纸和时间，作品的标题、体裁、字数，作者真实姓名、责任编辑，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每件作品（不含版面）均一式四份，其中一份是整张报纸的原件。版面，各家一件，原件一份，不宜用复印件。

参评作品，是指在本企业报纸上刊登的作品。
4． 奖励办法
设一、二、三等奖，好版面奖，颁发荣誉证书。

5． 评选办法由有记协组成由有色资历的新闻工作者和企业报负责人参加的评委会审定。
6． 评审费收取标准，每件作品（含版面）收100元。
